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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決議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年度檢評字第 53號 

請 求 人  温○○   住臺中市北區○○街○○○號 

受評鑑人  張○○ 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

上列受評鑑人經請求人請求本會進行個案評鑑，本會決議如下： 

    決   議 

本件請求不成立。 

    理   由 

一、 請求評鑑意旨略以：受評鑑人張○○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

署(下稱臺中地檢署)檢察官，於偵辦 111 年度偵字第

○○○○○號請求人温○○涉犯肇事逃逸案件（下稱系爭

案件）時，有下列行為： 

(一) 請求人於民國 111 年 5 月 2 日庭訊時，向受評鑑人表示不

知道要開庭，受評鑑人未查明書記官是否有寄送開庭通

知，即指責請求人為何不知道要開庭。 

(二) 請求人已向受評鑑人表示案發當時未騎車碰撞被害人詹○

○，且請求人雖與被害人達成和解，然不代表請求人承認

擦撞被害人，受評鑑人卻質疑請求人如未擦撞被害人，何

以簽和解書，辯護人陳○○律師請求受評鑑人勘驗行車紀

錄器影片，受評鑑人卻不予勘驗，稱「你都撞人了，你認

不認罪」、「都已經撞了，要看，我起訴讓車鑑會去鑑定」，

先入為主認為請求人擦撞被害人，強逼請求人認罪，惟事

實上偵查卷證並無從認定請求人擦撞被害人，嗣臺中市車

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書鑑定結果亦認請求人對

於被害人人車倒地，並無過失。 

(三) 請求人與被害人之和解金額係兩造之協議內容，受評鑑人

卻以戲謔語氣對金額比手劃腳，陳○○律師請求受評鑑人

酌減緩起訴處分金，受評鑑人卻以笑謔之口氣稱：「再少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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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以為我跟她有什麼關係」等語。 

受評鑑人上揭行為有損其職位尊嚴，且違反檢察官倫理規

範，情節重大，故認受評鑑人有法官法第 89條第 4 項第 4、

7款之應付個案評鑑事由，依同法第 89條第 1項準用同法

第 35條第 1 項第 4款規定，請求對受評鑑人進行個案評鑑

等語。 

二、 按法官評鑑委員會認法官無第 30 條第 2 項各款所列情事

者，應為請求不成立之決議，法官法第 38 條前段定有明

文；又檢察官評鑑準用上述規定，法官法第 89條第 1項亦

有明文。 

三、 本會之判斷： 

(一) 請求評鑑意旨(一)部分：經向臺中地檢署調閱系爭案件偵

查卷宗及庭訊錄影音檔，並就此部分請求內容加以勘驗(詳

附表編號 1勘驗譯文)，受評鑑人係於 111年 5 月 2日上午

9時 5分訊問被害人，並於同日上午 9 時 19分訊問完畢，

請求人始於同日上午 10 時 43 分到庭，並為無罪之答辯，

受評鑑人才諭知前已訊問過被害人，且受評鑑人表示請求

人遲到之意，應係指因請求人遲到所以無法當庭得知被害

人指述之內容，請求人及其辯護人接繼表示未收到開庭通

知，因此受評鑑人、請求人及辯護人才就有關傳票送達一

節為上揭對話，然參酌上揭對話內容，受評鑑人僅針對請

求人有無收受傳票及辯護人聲請更改請求人之送達地址等

為事實及法律上之說明，因此難認受評鑑人上揭所為係指

責請求人，而有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之情事。 

(二) 請求評鑑意旨(二)部分： 

1. 依系爭案件警方調閱後方汽車行車紀錄影像及說明(見系

爭案件偵查卷宗第 53 至 54 頁)，111 年 3 月 10 日西屯區

臺灣大道 2段○○○號交通事故 1車 JPR-○○○（請求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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駕駛）、2車 MAP-○○○○（被害人駕駛）重機車碰撞畫面、

2 車 MAP-○○○○重機車倒地後自行牽起畫面與 1 車

JPR-○○○重機車逕行離去，2 車 MAP-○○○○重機車路

旁停下等畫面，並參酌請求人主張之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

鑑定委員會中市車鑑○○○○○○案鑑定意見書（見檢評

卷第 9 至 10頁）鑑定意見一、○2略以「詹○○駕駛普通重

機車，行至同向兩車道路段，自內側變換至外側車道後與

不明車輛碰撞失控右倒衍生連環事故（致與右側○1 車碰

撞）……」等情以觀，受評鑑人認請求人於前開時地，駕

駛重機車碰撞被害人之機車致被害人之機車倒地一節並非

無稽，至於受評鑑人未當場勘驗行車記錄器一節，受評鑑

人亦表明若請求人否認犯罪再行提供勘驗等語(詳附表編

號 2勘驗譯文)，且依「偵查自由形成」原則，受評鑑人本

得自行裁量而擇定各項偵查作為，其如未違反一般客觀之

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，或明顯與卷內證據不符，尚不得因

不符當事人之主觀感受，遽認其有違法失職之情事，故受

評鑑人就此部分亦無違反檢察官倫理之情事。 

2. 本案請求人就其涉犯刑法第 185 條之 4 第 1項前段之肇事

逃逸罪部分，亦於偵查中認罪，並同意接受緩起訴處分，

此有請求人與辯護人於 111 年 5 月 2日之偵訊筆錄簽名及

請求人於「緩起訴處分被告應行注意事項」乙聯處簽名可

資佐證（見系爭案件偵查卷宗第 89至 91頁），益徵請求人

指稱受評鑑人強迫其認罪云云，與事實不符。 

(三) 請求評鑑意旨(三)部分：經勘驗庭訊錄影音檔(詳附表編號

3勘驗譯文)，受評鑑人係認被害人與請求人之和解條件僅

新臺幣(下同) 800元，就偵審實務上確實尚非多見，另受

評鑑人以請求人涉犯肇事逃逸，如緩起訴其處分金為 10萬

元，並說明其處理相關案件緩起訴處分金之原則，受評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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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上揭所為並無不當，至於受評鑑人稱：不能再低了，再

低就不合理了，再低人家就懷疑我了，懷疑我跟被告私底

下有沒有什麼協議等語(詳附表編號 4 勘驗譯文)，其意應

係表明緩起訴處分金不應逾越或低於合理範圍，受評鑑人

上揭用語或與請求人主觀感受不相符，惟應無違反檢察官

倫理規範之情。 

(四) 綜上，請求人所請求評鑑之事由，均不符合法官法第 89條

第 4項第 4、7款規定，依據前揭規定，本會自應為請求不

成立之決議。 

四、 據上論結，依法官法第 89 條第 1 項準用第 38 條前段規

定，決議如上。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12   年   10   月   6   日 

             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

                  主 席 委 員   呂文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呂理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吳至格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杜怡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李慶松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林昱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周玉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周愫嫻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范孟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郭清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楊雲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蔡顯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蕭宏宜 

（依委員之姓名筆劃由少至多排列） 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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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華  民  國  112  年  10  月  6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陳薏雯 

附表： 

編號 勘驗譯文 

1 

受評鑑人：……本案妳是不是要維持無罪的答辯?因為告訴人這

邊我已經問過她，因為妳剛剛遲到，妳不來開庭，

妳遲到。 

請求人：對不起，檢察官，我沒有收到地檢署的通知。 

受評鑑人：妳沒有收到通知，妳怎麼會請律師? 

辯護人：檢察官，我也沒有收到。 

受評鑑人：沒有阿，沒有收到的話妳們這邊還有案號耶。對不

對? 

辯護人：可是我們 4月 25號問的時候，書記官那邊表示還沒有

庭期。 

受評鑑人：不是啦，有案號。 

書記官：妳沒有打給我喔。 

辯護人：我有打給你。 

書記官：不是我喔。 

受評鑑人：嘿，有案號喔。而且還說要更改送達地址，你們說

沒有收到傳票?這個不大可能，而且那時候，這個案

子沒有你們三位大律師的名字，你們還沒有受委

任，你瞭解意思嗎?被告既然都可以委任律師送這個

狀紙來更改送達地址，對不對，而且上面還有案號。

而且最奇怪的是被告也知道 4月 17日開始，叫妳們

說要改送達地址，代表什麼?代表她知道這個案子已

經送地檢署了阿，也知道要開庭了阿。 

辯護人：我們知道送地檢署了，但不知道要開庭。 

受評鑑人：對阿，我是說被告。對阿，還跟我說沒有收到狀紙，

收到傳票。 

2 

辯護人：有調到後車的行車紀錄器嗎? 

受評鑑人：有阿，檢察官都有調阿，都有調阿。這邊都有調阿。 

辯護人：那可以提供給我們看嗎? 

受評鑑人：我先看她怎麼回答麻，先看她怎麼樣說再說。如果

妳說都沒有，沒關係，我們再提供，這樣才公平麻。

不能說開庭的時候講一套，後來發現證據是這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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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已，再來講另外一套，我非常不欣賞這樣的做

法。因為這個行車紀錄器看起來就是妳撞到人家，

我講白一點就是這樣。 

3 

受評鑑人：沒關係啦，妳要維持這樣的答辯就維持這樣的答辯，

對不對。我講白一點，告訴人剛剛來了，妳沒有到，

人家講得很清楚，願意原諒妳，給妳緩起訴，因為妳

已經賠償她了，而且她很客氣，跟妳拿了 800塊而已

不是嗎?對不對，她跟妳拿 800 塊。她沒也沒有獅子

大開口阿。我很少看到哪一件案子是拿 800塊的，對

不對，她要求她就診的醫療費用，800塊錢，結果妳

做這種答辯。 

辯護人：檢察官，如果被告這邊做認罪答辯。 

受評鑑人：就給她緩起訴，就這麼簡單阿。如果不要也沒關係，

被告有無罪答辯的權利，那我只好請妳去樓下買個

匯票做交通鑑定。對不對，看有沒有過失，但有沒

有過失只是過失傷害的部分，有沒有肇逃又是一回

事，我可以請警察來作證，證明警察到場的時候妳

已經不在場。 

  4 

受評鑑人：怎麼樣，被告有什麼補充?要做怎樣的答辯，跟妳們

確定一下。 

辯護人：檢察官，我可以先問說緩起訴的條件是什麼嗎? 

受評鑑人：緩起訴條件喔?基本上我都是給最低，之前都是 1年

以上 7 年以下，現在改成 6 個月以上 5 年以下，過

失傷害部分告訴人警卷裡頭沒有要告過失傷害，我

剛有問過她了，她沒有要告這個部分，緩起訴部分

我們也已經過問她了，條件由我們來訂，所以她沒

有爭執，所以這種情況下，我諭知緩起訴就是 10萬

元，因為 6個月以上，易科罰金就是 18萬，進法院

至少 18萬，基本上我就是折半再折半，所以我諭知

10萬元。 

(辯護人起身與請求人討論) 

受評鑑人：其實很單純啦，就妳們要不要接受緩起訴，還是妳

們去法院談這樣。 

辯護人：10萬已經是最低了嗎? 

受評鑑人：不能再低了，再低就不合理了，再低人家就懷疑我

了，懷疑我跟被告私底下有沒有什麼協議，因為起

跳是 6 個月以上 5 年以下，去年修法之前是 1 年以

上 7 年以下，更早之前之 6 個月以上 5 年以下，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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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加重後來又降低，降低之後回復到原來的法，是 6

個月以上 5 年以下，意思是法院沒有空間，至少要

判 6 個月，講白一點，法官就算引 59 條減刑減到 3

個月，也要 9 萬元，可是這幾乎不可能阿，因為這

種案件沒有看過援引 59條減刑。肇事逃逸沒有這樣

減刑。1日 1000元，所以講白一點 10萬元是 3個月

又 10天，就是法院減刑成 3個月的刑度，但法院不

可能這樣判阿，妳可以上網搜尋，沒有肇事逃逸法

院認為情堪憫恕，沒有這種事情，因為肇逃在臺灣

社會是不被認同的行為。 

 


